关于选拔推荐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根据《关于选拔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的通知》（辽人[2007]50号）精神，学校组织“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选拔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对象

我校在职教师
二、选拔条件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学风朴实严谨，有强烈的事业心、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其学术、技术水平在国内、省内同行中具有较大影响；“百人”层次人选年龄在45 周岁以下（含45 周岁）, “千人”层次人选年龄在40 周岁以下（含40 周岁）。除具备上述条件外，人选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百人”层次入选条件
1 、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学术成就卓著，在国内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
2 、承担企业重大、重点工程项目，完成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开发、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在国外先进技术再创新中取得突出成果，并创造显著经济效益；
3 、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发明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奖项目之一的主要完成人（如获奖等级略低于上述奖励，则须为两项以上奖励的主要完成人）; 
4 、国家和省部级青年科技奖获得者、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和国家级工程项目的主持人、已培养出博士毕业生的博士生导师；
5 、理论研究、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并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的科教工作者；
6 、曾被评选为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的人选，在评选后又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或取得突出业绩的人员。

（二）“千人”层次入选条件
1 、具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基础，专业工作经验丰富，能够解决科研或生产中重大的、关键性的技术问题，在省内同行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2 、企业重大、重点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并参与完成企业产品开发、技术改造项目，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做出较大贡献者；
3 、主持的科研项目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奖励；
4、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和国家级工程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5 、科技开发成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或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6、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得到同行专家认可。
三、有关要求
1 、申报人员要认真填写《 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候选人情况登记表》 、《 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候选人情况一览表》 （以下简称《 一览表》 ）（表格可到学校人事处下载中心下载) ，各一式三份，并准备1 000 字以内的主要业绩综述材料和获奖证书复印件各一份（用A4 纸打印或复印）。在填写《 一览表》 主要业绩栏时，须填写所获奖励的项目和奖项名称、证书编号、书籍和论文数量以及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情况，字数在150 字以内，同时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报送填写的《 一览表》。
2 、各处级单位统一填写《 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万人”层次人选备案表》 （表格可到学校人事处下载中心下载)，并统一将申报材料于2007 年5 月29日前人事处师资科。
3 、申报者每人须按照省财政厅和省物价局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交纳评审费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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